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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时值全区人民高举团结拚搏，务实创新，抢抓机遇，奋勇争先的
旗帜，铸造“九五"辉煌之际，<津南区土地管理志>编纂杀青。这是我
区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翔实地记述土地管理史实的专业志，具有较高
的实用价值。

土地乃万物发端之母，人类社会的发展无一不与土地息息相关。

津南地区伴随“天津海进’的后退而逐步成陆，距今3400年前形成了
巨葛庄贝壳堤，距今2500年前形成了泥沽贝壳堤，这两道古渤海海
岸线遗址，成为海陆变迁的宝贵标志。周定王五年(前602年)，黄河
北徒，从白塘口入海；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北徒，从泥沽海口入

海。“黄河斗水，沙居其七”，于泛滥之时，造成大片平原，津南堪称“沧
，海桑田”的历史见证。考古证明，早在西周时期，我们的先人们就在这

片土地上生息繁衍，至春秋战国时期巨葛庄一带已成为居住点十分
密集的地区，泥沽和邓岑子也出现零星居住点。在3000余年的苍茫
岁月中，人们不断在津南开荒垦田，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宋淳化四年

(993年)，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何承矩发诸州镇兵，自太行山脚下至

泥沽海口，大兴水利，“种稻以足食”。明成祖朱棣派功臣亲兵，并大批
移民到津南垦荒种稻。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天津海防巡抚汪应蛟

募民垦田，建成有名的“十字围．，，。清雍正五年(1727年)，营田观察使
陈仪恢复明朝屯田旧迹，官营、民营竞相扩展，再次建成10个围。光
绪元年(1875年)，盛军总兵周盛传率部连续6年兴修水利，开垦荒

地，挑挖马厂减河，沟通南运河与海河，建成小站灌区，津南斥卤之地
变为膏腴。勤劳质朴的人民世代相继，用热血和汗水浇灌着津南的每
一寸土地，培育出驰名中外的小站稻。然而，旧中国漫漫数千年的封
建经济制度，使绝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义手中，广大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主席领导中国人民从土地革命开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

中国，开展了土地改革，毕其功于一役，铲除了私有制，奠定了社会主

义公有制的基础，解放了生产力，谱写出历史新篇章。社会主义土地

制度形成与发展初期，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和对国情的误解，加之地

政管理体制和土地使用制度尚不完善，成绩与失误并存，优势与弊端

兼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津南着力推动土地管理体制和使用

制度改革，各级管理机构相继成立，合理开发和利用土地的新政策、

新措施先后出台，从而加强了地籍管理和用地管理，使全区土地管理

工作充瞒了生机与活力，为城乡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和高效农业的

形成提供了保障。《津南区土地管理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记述了津南土地管理的演变

与发展，对于我们汲取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贯彻“十分

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不断改进
规划土地管理工作，确有资政、教化、存史的重要作用。

修志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津南建置较晚，既无历史志书可借

鉴，文献资料记载又甚少，挂一漏万，错讹悖谬，在所难免。斯志之成，

首先是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有关单位大力支持，密切配

合，协同攻关；其次是区土地志编修办公室组织精悍人员，全力以赴，

查档阅卷，深入基层，调查访问，不避寒暑，反复核实，或苦思冥想，或

挑灯夜战，精雕细刻，数易其稿。使志书具备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

厚的时代气息。

《津南区土地管理志》在编修过程中，得到天津市规划土地管理

局原副局长、《天津市城市规划志》副主骟李森，天津市土地管理局地

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刘辉林、副主编韩甲民、郭祖信及天津市土地管理

局地方志办公室诸位领导、专家、同仁的精心稽导和热情关怀。在此，

我谨代表全区人民表示衷心感谢。

毒喜墓殳三主票耋曩郭天保津南区人民政府区长 ”一”’

1998年1,-2



凡 例

一、《天津市津南区土地管理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又F小

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

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

是，秉笔直书，客观地反映史实。

二、本志以“详今略古”为原则，断限上溯自明朝，有的章节追溯

更早，下迄至1995年。

三、本志资料源于档案、旧志，并参阅了区城乡建设、农林、水利

等部门以及各乡镇史志等有关资料。

四、本志采用记述体、语文体，力求文字准确，简洁朴实，通俗易

懂，凡需解释之处，在文中加注。

五、本志采取多体并用，以类系事的方法编写，依历史阶段、年代

顺序加以记述，以志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层次设章、节、目。

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按年月日记

述。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简称建国前)沿用旧纪年，括以公

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简称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用第三人称。凡涉及到单位、文件等名称均用全称。若全

称较长，而在文中多次出现，改作简称。

九、本志中专业数字以有关部门数字为准，人口、耕地、农作物播

种面积和产量，以及其他国民经济数字以区统计局数字为准。

十、津南区历经建撤合分，称谓多次变更，为与史实保持一致，凡

志中涉及区名称时，一律按当时名称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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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津南区位于天津市东南部，海河下游右侧，东与塘沽区接壤，南与大港区毗

邻，西与西青区、河西区相连，北与东丽区隔海河相望。地处东经117。14732胪～

117。3370打，北纬38。50702""-'39。047 32"。全区东西最宽处25公里，南北最长处26

公里，总面积为385．71平方公里，地形似海棠叶。辖咸水沽、葛沽、小站、双港、八

里台、南洋、双闸等7个镇，辛庄、双桥河、北闸口等三个乡和长青办事处。1995

年末全区有耕地22．54万亩，其中园田3．36万亩，粮田16．87万亩。总人口

362281人，其中农业人口285391人，占78．78％。

津南地区伴随“天津海进”，逐步成陆，距今3400年前形成了巨葛庄贝壳堤，

距今2500年前形成了泥洁贝壳堤，两道古渤海海岸线遗址，成为海陆变迁的重

要标志。周定王五年(前602年)，黄河北徙，从白塘口入海；宋庆历八年(1048

年)，黄河北徙，从泥沽海口入海。黄河两次北徙，是津南堪称“沧海桑田"的历史

见证。

据出土文物考证和史书记载，早在西周时期，巨葛庄一带就有人烟。春秋战

国时期属燕国。汉属勃海郡章武县。唐属景城郡乾符县。宋属沧州清池县。元

属清州靖海县。明永乐四年(1406年)，属顺天府天津卫。清雍正三年(1725)改天

津卫为“天津州’’，成水沽一带属静海县，葛沽、小站屑沧州。九年，天津州升为府，

属天津府天津县。解放前属天津县。1948年12月解放，仍属天津县，咸水沽、小

站、葛沽三片分别为一、六、七区。1952年4月天津县划归天津市。1953年5月，

建立津南郊区。1955年5月改称南郊区。1992年3月更名为津南区。

津南区处于中国地壳强烈下沉地区，是华北一些河流的入海地，在古黄河、

海河与渤海的共同作用下，塑造成典型的海积冲击平原。广袤的平地，浅碟形洼

地，贝壳堤，古河道，微高地等，构成主要地貌类型。

津南区地处暖温带，属半湿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光能

资源充裕，地热资源丰富，对农业生产比较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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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期开始，先民在境内陆续垦植零星滨海盐碱荒地。规模较大的开荒垦

田从宋代开始，宋代的何承矩，明代的汪应蛟、董应举，清代的蓝理、僧格林沁等

带领或调遣成千上万的士兵开荒垦田，种植水稻杂粮。特别是到了清光绪元年

(1875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命防军提督周盛传(淮军)马厂练兵，分扎18个营

盘，经过6年艰辛，建成小站灌区大力开垦稻田，至1883年营田面积扩大到600

余顷，使小站稻的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所产小站稻成为贡米’，小站稻由此

得名。以后小站稻越来越有名气，小站稻富有油性，清香适口，风味独特，在国内

外传颂，不但以其质优压倒群芳，且与小站所处地理、历史地位有关。小站是民国

袁世凯等四届总统出身和练兵的地方，又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财富的重要场所，

在地理和政治上占有重要位置，在全国有较大的知名度，也促进了小站稻的驰

名。

长期以来由于封建经济制度剥夺了广大农民利用土地资源的权利，压抑了

开发土地资源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致土地开发利用的效率与效益都很低。

1948年12月20日，津南地区解放。为了消灭封建剥削，满足农民对土地的

要求，中共天津县委于1949年3月15日发布了。关于四十天农村工作的决议”，

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运动。土改前，津南地区80％的土地掌握

在占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手中，而占农村人口90％的劳动人民只有

少量土地。伟大的土改运动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使大批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

土地。继而组织农民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逐步推进生产资料私有制向集体所有

制过渡。完成了农村土地权属从私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70年代，宣布城镇

土地属国家所有，至此千年土地旧制度为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所

替代。土地制度的彻底变革，给工农业生产及城乡建设用地创造了良好条件。土

地开发利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解放前，因受私有制影响，土地开发

利用范围窄，水平低，效益差。建国后，随着土地公有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与发展，津南区土地开发利用进入新阶段。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变

比较单一的农业用地开发，为以工农业开发利用为主的综合性开发。建区以来开

挖、疏浚了12条二级排灌两用河道，修建、拓宽了津沽、津歧、白万、葛万、-'／k、

津港等公路；改造了咸水沽、葛沽、小站3个老镇区，新辟了一些新镇区。城镇的

商业区、工业区和生活居住区都已初具规模。特别是乡镇企业，1978年后如雨后
春笋迅速发展起来。1 983年土地资源调查工厂用地只有7060亩，1 991年土地资

源详查工厂用地达到24000亩，比1983年增长2．4倍。

1981年后曾出现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为此，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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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区城建部门认真贯彻国务院《通知》精神，加强了对

个人建房和乡镇企业建设用地的审批和管理工作。

1986年6月25日，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工

作列入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土地利用始得严格地管理和控制。

1990年区委、区政府依据天津市总体规划的部署，从津南区实际出发，草拟

了1991,---,2000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发展战略目标，规划了小站稻，

蔬菜，水产品，奶牛，禽、蛋、肉食品，创汇农业等6个生产基地。1995年又制定了

“九五”和201 0年中长期规划，为合理地、科学地开发利用土地明确了方向。

1987年8月10日，区规划土地管理办公室成立，设在区城乡建设委员会

内，一套机构两块牌子，行政上受区政府领导，业g-_k受市规划土地管理局指导。

1992年7月29日，撤消了区规划土地管理办公室，建立了区规划土地管理局。

建局伊始，即大力改革土地管理体制。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为行政、法律、经

济以及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综合管理。并对非农业用地的审批权限及程序做了新

的规定。+区内用地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建全，管理工作步入正轨，并加强了基础工

作。10年来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今后的任务尚很艰巨。我们相信只要不断增

强全民国土观念，坚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方向，就一定能够

开创土地管理工作新局面，为子孙后代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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